
表十五

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

填报单位：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佐证资料附
件编号

项目名称
坪地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——骆屋村和
矮岗村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城建办

项目负责人 萧惠林

项目负责人联系方

式
28264991 

财务负责人及联

系方式 周孝华

财务负责人联系

方式
84097168 

项目分级 三级

是否新增

政策/项目 否
是否政府
投资项目 是

是否包含
政府采购项目 否

项目周期 2020-07-01 至 2021-06-30

项目概况

本工程位于坪地街道，拟对骆屋村和矮岗村 65 栋居民楼共 733 户进行燃气入户建设。气源接驳自村内已建庭院燃气管道， 经楼
栋调压箱调压后低压入户至厨房及卫生间用气点。工程主要 内容包括：明设 DN15-DN50 热镀锌钢管燃气管 8179 米，安装燃 气

计量表733套，安装调压柜（带切断保护）65台；敷设D63-De160

聚乙烯燃气管 322 米，新建防撞护栏 65 处，路面破除及恢复等。

此部分佐证

材料以附件

A编号，例

如：附件A1

、附件A2、
附件A3等。

项目申报依据及现

实必要性

依据：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印发的《龙岗区老旧住宅区、城中村普及管道天然气工作方案》

必要性：使经济实惠、安全环保的管道天然气惠及民生，提高居民整体安全水平

项目实施条件（人

员、资金、制度保

障等）

根据深龙发改（2020）307号《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坪地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-骆屋村和矮岗村项目总概算

的批复》实施

二、项目预算情况

时间 金额（万元）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

2019年实际执行数
根据工程预计完成进度和工程量核算经费

2020年预算数
108.00 

2021年预算数
160.00 

三、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

年度绩效

目标

1.资金支付率不低于98%。

2.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

（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）
年度拟完成指标值

此部分佐证

材料以附件

C编号，例
如：附件C1

、附件C2、

附件C3等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本年度工作进度完成率 100%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本年度工作验收合格率 100%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本年度工作进度完成时间 2021年7月31日前

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本年度工程支出不超过项目预算金额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民生生活，保障安全使用天然气 有效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辖区居民群众满意度 >90%

  

  


